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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27 日上午，2012 年上海论坛“亚洲未来十年的法律合作”分论坛在复

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 2201 会议室举行了题为“亚洲民商事法、知识产权与国际

法”的报告会，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森岛昭夫教授以及来自复旦大学的刘士国

教授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。 

国际著名法学家、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的森岛昭夫教授主要讨论了亚洲民法

体系秩序的国际合作问题。森岛教授认为，20 世纪的近几十年间，亚洲国家的

经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。中国现在拥有世界第二的国民生产总值。

然而，直到最近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亚洲国家仍然没有建立市场经济以及基

于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。目前市场的法律体系其实来源于西方的文化和西方历史，

当亚洲国家开始成为全球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时，他们就需要接受西方的市场法律

制度。尤其对于中国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，面临着将市场准则引入社

会主义管理模式的诸多难题。进而，森岛教授通过回顾历史指出，日本早在其

19 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即已继受了西方的法律体系。接受西方的法律体系并非

易事，因为法律是传统与历史的产物，并不能直接移植到别国的土地之上。西方

的法律体系主要是由列强强加于日本之上，但日本在将西方法律体系融入其本土

社会这一点上依然作出了卓绝的努力。自 1979 年以来，日本学者在中国民法的

立法领域和中国学者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，例如《民法总则》（1986），《合同

法》（1999），《物权法》（2007）以及《侵权责任法》（2011）。日本也辅助越南和

柬埔寨起草了《越南民法典》（2005）和《柬埔寨民法典》（2010）。最后，森岛

教授提出，在全球化的浪潮中，亚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被迫接受了国际化的市场

经济标准。在欧洲已经建立起来统一的法律体系，在亚洲也可以推动法律统一化

的合作，建立相应的信息共享中心，甚至通过法学家的努力，将来形成统一的民

法体系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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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法学院刘士国教授作了题为《亚洲侵权法：借鉴、融合与统一》的

报告。刘士国教授首先对亚洲侵权法的相互借鉴与融合的历史进行了回顾。日本

明治维新之后，学习法国、德国，制定并通过了德国体系的民法典。之后制定的

亚洲诸国的民法典，均受日本民法典的影响。上世纪 80年代以来，越南、蒙古、

柬埔寨分别制定了民法典；中国在这过程中也在不断完善民法体系，并制定了世

界上唯一独立的、条文最多的侵权责任法；日本也修改了其民法典。之后，刘士

国教授谈到了亚洲侵权法统一的必要性。他认为亚洲侵权责任法的统一，首先是

由亚洲经济、文化交往决定的；其次，亚洲各国的对于侵权责任的规定也有其相

互适用性及很多共同规则，这构成了侵权责任法统一的基础；再次，网络侵权、

知识产权中专利侵权、商标侵权等也是亚洲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。最后，刘士国

教授提出了亚洲侵权责任法借鉴、融合与统一的模式。由于亚洲法律文化传统的

多样性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，不可能像欧盟那样有统一的组织制定并通过统一

的法律，因此，刘世国教授建议亚洲可以采用美国律师协会进行合同法、侵权法

整编的模式，编纂亚洲的侵权责任法整编，将各国基本共同的规范归纳出来，以

供各国立法、修法参考。 

之后，与会嘉宾就本场会议的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，香港大学法学院张宪

初教授提出了亚洲法律现代化过程中法律体系的强加问题，来自印度德里大学的

Gurdip Singh 教授也指出了亚洲各国法律体系的差异性给亚洲法律合作与统一

所带来的困难，刘士国教授进一步指出亚洲民法整编的模式需要依靠法律的正确

性和适应性，而非强力的推行。讨论结束后，复旦大学的徐新林教授和香港大学

的张宪初教授对整场会议进行了总结和评议，提出亚洲的法律合作必须建立在经

济一致、政治平衡、文化尊重与技术学习的基础之上，通过亚洲各国间彼此的交

流，从而实现全球化背景下法治系统的改革。通过整场会议，代表们进行了深入

和融洽的交流。与会代表都深信各国彼此间在法律领域特别是民商事法律的交流

与合作对于亚洲的未来十分重要。 

 


